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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E_E9_83_A8_E9_c57_615163.htm 新建住宅小区的环

境景观设计将“有则可依”。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新

近发布了《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它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努力为新建住宅小区创造

舒适、安全、健康、平衡的生态型景观环境。有《导则》指

南，我们的家园将更美。 设计应坚持五大原则 《居住区环境

景观设计导则》提出，居住区设计应坚持五大原则：一是坚

持社会性原则，赋予环境景观亲切宜人的艺术感召力，通过

美化生活环境，体现社区文化，促进人际交往和精神文明建

设，并提倡公共参与设计、建设和管理；二是坚持经济性原

则，顺应市场发展需求及地方经济状况，注重节能、节材，

注重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倡朴实简约，反对浮华铺张，并

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达到优良的性价比；

三是坚持生态原则，应尽量保持现存的良好生态环境，改善

原有的不良生态环境，提倡将先进的生态技术运用到环境景

观的塑造中去，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坚持地域性原

则，应体现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具

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的空间环境，避免盲目移植；五是坚

持历史性原则，要尊重历史，保护和利用历史性景观，对于

历史保护地区的住区景观设计，更要注重整体的协调统一，

做到保留在先，改造在后。 绿化应注意三大标准 该《居住区

环境景观设计导则》提出，对居住区绿化进行分类指导。在

宅旁绿化方面，《导则》提出宅旁绿地贴近居民，特别具有



通达性和实用观赏性。宅旁绿地的种植应考虑建筑物的朝向

（如在华北地区，建筑物南面不宜种植过密，以致影响通风

和采光）。在近窗不宜种高大灌木；而在建筑物的西面，需

要种高大阔叶乔木，对夏季降温有明显的效果。宅旁绿地应

设计方便居民行走及滞留的适量硬质铺地，并配植耐践踏的

草坪。荫影区宜种植耐荫植物。隔离绿化中，居住区道路两

侧应栽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以减少交通造成的尘土、

噪音及有害气体，有利于沿街住宅室内保持安静和卫生。 行

道树应尽量选择枝冠水平伸展的乔木，起到遮阳降温作用。

公共建筑与住宅之间应设置隔离绿地，多用乔木和灌木构成

浓密的绿色屏障，以保持居住区的安静，居住区内的垃圾站

、锅炉房、变电站、变电箱等欠美观地区可用灌木或乔木加

以隐蔽。 屋顶绿化方面。建筑屋顶自然环境与地面有所不同

，日照、温度、风力和空气成分等随建筑物高度而变化。屋

顶绿地分为坡屋面和平屋面绿化两种，应根据上述生态条件

种植耐旱、耐移栽、生命力强、抗风力强、外形较低矮的植

物。坡屋面多选择贴伏状藤本或攀缘植物。平屋顶以种植观

赏性较强的花木为主，并适当配置水池、花架等小品，形成

周边式和庭园式绿化。屋顶绿化数量和建筑小品放置位置，

需经过荷载计算确定。 公共绿地率不能低于30％ 《居住区环

境景观设计导则》提出，新建居住区公共绿地率应大于等

于30％。《导则》明确，居住区公共绿地设置根据居住区不

同的规划组织结构类型，设置相应的中心公共绿地，包括居

住区公园（居住区级）、小游园（小区级）和组团绿地（组

团级），以及儿童游戏场和其他的块状、带状公共绿地等。

公共绿地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级不少



于0.5平方米/人；小区（含组团）不少于1平方米/人；居住区

（含小区或组团）不少于1.5平方米/人。绿地率指标，新区建

设应大于等于30％；旧区改造要大于等于25％；种植成活率

大于等于98％。 道路交叉口处种植树木时，必须留出非植树

区，以保证行车安全视距，即在该视野范围内不应栽植高于1

米的植物，而且不得妨碍交叉口路灯的照明，为交通安全创

造良好条件。 植物配置的原则，一是适应绿化的功能要求，

适应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条件和自然植被分布特点，选择

抗病虫害强、易养护管理的植物，体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

域特点。二是充分发挥植物的各种功能和观赏特点，合理配

置，常绿与落叶、速生与慢生相结合，构成多层次的复合生

态结构，达到人工配置的植物群落自然和谐。三是植物品种

的选择要在统一的基调上力求丰富多样。四是要注重种植位

置的选择，以免影响室内的采光通风和其他设施的管理维护

。适用居住区种植的植物分为六类：乔木、灌木、藤本植物

、草本植物、花卉及竹类。 要给古树名木“让路” 《居住区

环境景观设计导则》提出，居住区建设要注意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指国内外稀有

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等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古

树名木分为一级和二级。凡是树龄在300年以上，或特别珍贵

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重要科研价值的古树

名木为一级；其余为二级。 《导则》提出，新建、改建、扩

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避让

和保护措施。国家严禁砍伐、移植古树名木，或转让买卖古

树名木。在绿化设计中要尽量发挥古树名木的文化历史价值

的作用，丰富环境的文化内涵。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的划定必



须符合下列要求，一是成行地带外绿树树冠垂直投影及其外

侧5米宽和树干基部外缘水平距离为树胸径20倍以内。二是保

护范围内不得损坏表土层和改变地表高程，除保护及加固设

施外，不得设置建筑物、构筑物及架（埋）设各种过境管线

，不得栽植缠绕古树名木的藤本植物。三是保护维护附近，

不得设置造成古树名木的有害水、气的设施。四是采取有效

的工程技术措施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维护其正常生长。 

设立专门儿童游乐设施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制定

了居住区中儿童游乐设施的设置标准。《导则》提出，儿童

游乐场应该在景观绿地中划出固定的区域，一般均为开敞式

。游乐场地必须阳光充足，空气清洁，能避开强风的袭扰。

应与居住区的主要交通道路相隔一定距离，减少汽车噪声的

影响并保障儿童的安全。游乐场的选址还应充分考虑儿童活

动产生的嘈杂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离开居民窗户10米远为

宜。儿童游乐场周围不宜种植遮挡视线的树木，保持较好的

可通视性，便于成人对儿童进行目光监护。儿童游乐场设施

的选择应能吸引和调动儿童参与游戏的热情，兼顾实用性与

美观。色彩可鲜艳但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游戏器械选择和

设计应尺度适宜，避免儿童被器械划伤或从高处跌落，可设

置保护栏、柔软地垫、警示牌等。 在涉水池设计方面，提出

涉水池可分水面下涉水和水面上涉水两种。水面下涉水主要

用于儿童嬉水，其深度不得超过0.3米，池底必须进行防滑处

理，不能种植苔藻类植物。水面上涉水主要用于跨越水面，

应设置安全可靠的踏步平台和踏步石，面积不小于0.4米乘0.4 

米，并满足连续跨越的要求。上述两种涉水方式均应设水质

过滤装置，保持水的清洁，以防儿童误饮池水。 居住区泳池



设计必须符合游泳池设计的相关规定。泳池根据功能需要尽

可能分为儿童泳池和成人泳池，儿童泳池深度为0.6至0.9 米为

宜，成人泳池为1.2至2米。儿童池与成人池可统一考虑设计，

一般将儿童池放在较高位置，水经阶梯式或斜坡式跌水流入

成人泳池，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丰富泳池的造型。 据建设部住

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导则》的制定旨在指

导设计单位和开发单位的技术人员正确掌握居住区环境景观

设计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导则》遵循国内现行的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住宅设计规范和其他法规，并参考国外相关

文献资料编制，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性。 应设置隔音墙防噪 《

居住区环境设计导则》提出，要注重住区环境的综合营造，

并对居住区的整体环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光环境方面，住

区休闲空间应争取良好的采光环境，有助于居民的户外活动

；在气候炎热地区，需考虑足够的荫庇构筑物，以方便居民

交往活动。选择硬质、软质材料时需考虑对光的不同反射程

度，并用以调节室外居住空间受光面与背光面的不同光线要

求；住区小品设施设计时宜避免采用大面积的金属、玻璃等

高反射性材料，减少住区光污染；户外活动场地布置时，其

朝向需考虑减少眩光。 通风环境方面，住区住宅建筑的排列

应有利于自然通风，不宜形成过于封闭的围合空间，做到疏

密有致，通透开敞。为调节住区内部通风排浊效果，应尽可

能扩大绿化种植面积，适当增加水面面积，有利于调节通风

量的强弱。户外活动场的设置应根据当地不同季节的主导风

向，并有意识地通过建筑、植物、景观设计来疏导自然气流

。 声环境方面，城市住区的白天噪声允许值宜小于等于45分

贝，夜间噪声允许值宜小于等于40分贝。靠近噪声污染源的



住区应通过设置隔音墙、人工筑坡、植物种植、水景造型、

建筑屏障等进行防噪。 建筑外立面处理中，形体上住区建筑

的立面设计提倡简洁的线条和现代风格，并反映出个性特点

。材质上鼓励建筑设计中选用美观经济的新材料，通过材质

变化及对比来丰富外立面。外墙材料选择时需注重防水处理

。色彩上居住建筑宜以淡雅、明快为主。住宅建筑外立面设

计应考虑室外设施的位置，保持住区景观的整体效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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